
农业现代化研究 第 44 卷214

基金项目：中国科协项目（2022-25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20M670575, 2020T130714）。
作者简介：郑兆峰（1996—），男，安徽黄山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E-mail: B20213110800@cau.edu.cn；通信作者：
宋洪远（1959—），男，河南鹿邑人，二级研究员，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E-mail: 1401258777@qq.com。
收稿日期：2023-03-18；接受日期：2023-04-16
Foundation item: Projects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2-257); China Postdoctoral Science Foundation (2020M670575, 
2020T130714).
Corresponding author: SONG Hong-yuan, E-mail: 1401258777@qq.com. 
Received 18 March, 2023; Accepted 16 April, 2023

 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实基础、
困难挑战与政策优化

郑兆峰 1，宋洪远 2*

（1.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083 ；2. 华中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我国粮食主产区在实现粮食稳产保供中具有重要作用，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是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制度安排。本文基于主产区产粮和利益受损状况，通过梳理国家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政策，探讨现行粮食

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粮食主产区对我国粮

食安全的贡献不断提升，但因发展粮食生产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失并未得到合理补偿。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

偿机制主要由保障主产区种粮农民收益、提高主产区综合经济实力、提升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方面构成。

但是，现行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存在着对主产区补偿主体单一、对种粮农民补偿力度不足、对主产区政

府激励作用有限等问题。因此，未来为完善和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建议建立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

偿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组织体系，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综合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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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benefi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Basis, problems, 

and policy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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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chieving stable grain production and suppl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benefi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is a system arrangement to 
ensure national grain security.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and damage status of grain in main producing areas, this paper 
reviewed government support policies for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explor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benefi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and discussed som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benefi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main producing areas 
to China’s grain security continues to increase, but the losses caus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grain production have not 
been properly compensated. Currently, the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mainly 
consists of ensuring income for grain farmers in main producing areas, improving comprehensive economic strength 
of main producing areas, and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production capacity of grain in main producing areas. 
However, the current benefi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has some problems, including a 
single compensation subject for main producing areas, insufficient compensation for grain farmers, and limited incentive 
effects on local governments of main producing areas. Therefore, to improve and strengthen the benefi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suggests: forming a sound legal and regulatory 
system for compensating the benefit of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establishing a sound organizational system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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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sating the interests of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and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supporting measures for 
the benefi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Key words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supportive policies; benefit compensation mechanism; present basis; 
problems; policy optimization 

粮食是人民生存之基，我国历来重视粮食安全

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立足基本国情和

基本农情，采取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等一系列抓粮措施，并取得显著成效。

2022 年我国粮食再获丰收，粮食总产量达 6.866 亿 t， 
连续八年稳定在 6.5 亿 t 以上。主产区在粮食增产

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自 2003 年财政部印发的 
《关于改革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意

见》确定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的区域

划分以来，全国 13 个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

总产量的比重始终保持在 70% 以上，并呈现逐渐

上升的趋势。至 2022 年，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

粮食总产量的 78% 以上，已然成为我国的“粮仓”。

然而，粮食主产区在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巨大

贡献的同时，也作出了很多牺牲 [1]。农业的弱质属

性和粮食生产比较收益低，导致粮食主产区财政收

入偏低，经济发展落后 [2]。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

化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农户种粮的机会成本也

在逐渐上升。受利益和政绩驱使，许多产粮大省对

粮食生产的重视程度越来越低 [3]，粮食净调出省越

来越少。2003 年我国有 10 个主产区的粮食净调出

率在 5% 以上，到 2022 年只剩下河南、内蒙古、黑

龙江、安徽和吉林 5 个主产区有粮食净调出。长此

以往，粮食发展的区域矛盾会更加突出，谁来种粮

的问题也会更为凸显。

粮食安全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农业产业发展的经

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事关国家整体安全的政治问

题 [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主产区进行粮食生产为

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带来了一定的正外部性 [5]。正

是因为粮食主产区扛起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任，具备补足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的

能力，这些地区才能安心的发展比较收益较高的第

二、第三产业 [6-7]。因此，粮食主产区的利益理应

受到补偿。中央在战略上高度重视粮食主产区利益

补偿问题，历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对主产区的

倾斜支持，如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健全

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然而，从目前已经形成的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来看，主产区的利益尚未

得到合理补偿，“粮食大县，财政穷县”的面貌未

能得到根本改善 [8]。因此，如何健全粮食主产区利

益补偿机制，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而迫切的

现实课题。

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问题一直备受学者的

关注，已有研究主要从对主产区进行利益补偿的依 
据 [9]、利益补偿资金来源 [10] 和现有利益补偿政策存

在的问题 [11-12] 等方面进行探讨。学者们普遍认为发

展粮食产业给主产区经济带来诸多问题，中央政府

及主销区理应对其进行补偿 ；同时，也指出了补偿

政策的不足之处，如粮食补贴金额过小、产粮大县

奖励规模不足等 [13-14]。然而，我国对粮食主产区的

利益补偿不仅包括补贴种粮农民和奖励产粮大县，

中央还花费了巨大财力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如

高标准农田建设、“优质粮食工程”和“千亿斤粮

食产能提升工程”等，部分政策尽管在出台时并没

有表现出对粮食主产区的倾斜支持，但主要落实在

粮食主产区，或者让主产区受益颇多的政策理应属

于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由此可以看出，虽然

已有研究为本文继续探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问题奠定了基础，但仍有改进空间 ：学术界对于主

产区利益应当受到补偿的理论逻辑认识不够深入 ；

已有文献对于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所涵盖的内

容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晰 ；关于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

机制存在的困难挑战及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

思路仍需进一步探讨。

有鉴于此，本文从粮食主产区在保障我国的粮

食安全中的贡献和发展粮食生产对其造成的损失两

方面提出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现实基础，从

保障主产区种粮农民收益、提高粮食主产区综合经

济实力和提升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三个方面全

方位总结了我国现行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剖析现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对策建议，为完善

和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1  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现实基础

1.1  主产区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贡献不断提升

1.1.1  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不

断上升  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

是主产区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中作出的贡献的最直

观反映。2004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 4.695 亿 t，其中

主产区粮食产量为 3.474 亿 t ；2021 年我国粮食总

产量为 6.829 亿 t，其中主产区粮食产量为 5.360 亿 t。
2004—2021 年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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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从 74.0% 上升至 78.5%（表 1），主产区在保障

我国粮食安全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自 13 个粮

食主产区被划定以来，其三大主粮作物的产量占全

国总产量的比重均有明显提升。主产区 2004—2021
年稻谷产量占全国的比重由 69.1% 上升至 79.9%，

增加了 10.8 个百分点 ；小麦产量占比由 80.6% 上升

至 86.1%，增加了近 6 个百分点 ；玉米产量占比由

75.9% 上升至 79.6%，增加了近 4 个百分点。

1.1.2  粮食主销区、平衡区自给率不断下降  粮食主

销区、平衡区自给率不断下降，粮食缺口持续扩

大。自给率指标最早被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粮食安

全状况 [15]，近年来大量研究沿用自给率来衡量区域

粮食安全状况或风险程度 [16-18]。以当年全国人均粮

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7 个主销区 2004 年粮食自

给率为 44.2%，2021 年下降为 19.9%，下降了 24.3
个百分点 ；11 个产销平衡区 2004 年粮食自给率为

88.5%，2021 年下降为 78.4%，下降了 10.1 个百分

点。2021 年主销区粮食总缺口为 1.18 亿 t，产销平

衡区粮食总缺口为 0.32 亿 t，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

合计粮食缺口为 1.50 亿 t。由于目前全国只有 5 个

粮食主产区净调出率在 5% 以上，这意味着，7 个

主销区和 11 个产销平衡区的粮食缺口主要靠内蒙

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 5 个主产区贡献的

粮食补充，粮食产销区不平衡矛盾进一步加剧 [19]。

表 1　粮食产量与主产区粮食产量占比
Table 1　Grain output and the share of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to the whole nation

年份
粮食产量（亿 t） 主产区粮食产量占比（%）

全国 主产区 粮食 稻谷 小麦 玉米

2004 4.695 3.474 74.0 69.1 80.6 75.9

2005 4.840 3.642 75.3 69.5 81.8 76.3

2006 4.980 3.816 76.6 71.5 84.0 78.3

2007 5.041 3.872 76.8 71.7 85.2 77.2

2008 5.343 3.992 74.7 72.2 84.3 78.0

2009 5.394 3.971 73.6 72.2 83.1 77.0

2010 5.591 4.119 73.7 72.6 83.6 77.1

2011 5.885 4.342 73.8 73.8 83.6 78.3

2012 6.122 4.461 72.9 73.5 83.6 77.4

2013 6.305 4.576 72.6 74.0 84.8 77.7

2014 6.397 4.602 72.0 73.8 84.3 77.8

2015 6.606 4.734 71.7 74.3 83.8 78.5

2016 6.604 5.181 78.5 76.9 85.5 79.6

2017 6.616 5.213 78.8 77.3 86.1 79.8

2018 6.579 5.177 78.7 77.2 86.2 79.9

2019 6.638 5.237 78.9 77.0 86.7 80.2

2020 6.695 5.260 78.6 79.9 86.5 79.6

2021 6.829 5.360 78.5 79.9 86.1 79.6

注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1.2  粮食主产区利益持续受损

1.2.1  粮食主产区财政收入水平较低  根据李嘉图的

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地区都应该集中生产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在市场中进行交换 [20]。粮

食主产区具备农业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上来说，

通过与主销区进行商品交换后能够获利。然而，近

年来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经济差距持续扩大，国

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连续 12 年粮食产量位居全

国第一的黑龙江 2021 年的人均财政收入为 4 162 元，

还未达到全国人均财政收入的 1/3。河南省的财政

收入为 4 353.9 亿元，主销区中与之面积、人口相

当的广东省的财政收入为 1.41 万亿元，是前者的 3
倍之多。从税收来看，河南省 2021 年财政税收收

入为 2 842.6 亿元，仅为广东省的 1/4。

究其原因，第一，发展劳动密集型或者初级商

品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21]。国际经验表明，如

果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生产和交换商品，长期

来看对经济未必是最好的。例如，以出口农产品

为主的国家都面临产业链很短、产品附加值低、利

润微薄的问题，无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和经济的发

展，从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22]。第二，主产区

种植粮食作物挤占了大量土地和资金，机会成本巨

大。对每一个地区而言，土地资源总量是固定不变

的，当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时，对土地的需求总量不

大，此时土地的供给具有弹性。随着工业化、城镇

化的不断推进，土地需求量逐渐增加，粮食主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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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土地被划为基本农田，无法提供更多发展第二、

三产业所需的建设用地，限制了当地经济发展。

1.2.2  粮食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功能弱化  改革开放

后，粮食产业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

作用。2010 年我国有 6 个粮食主产区农民的人均

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近年来，受国内

外粮价倒挂冲击，种植水稻、小麦和玉米等主要

粮食作物的利润过低，种粮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23]。

2015—2020 年三大主粮中水稻的年平均净利润低

于 1 500 元 /hm2，小麦和玉米的年平均净利润均为

负，农民多年“倒贴式”参与粮食生产。由于现有

政策要求防止耕地“非粮化”，主产区农民无法种

植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 [24]。一方面种粮收益低，另

一方面又必须种粮，这导致主产区农民收入与全国

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中国农村发展报

告 2022》，已经连续多年低于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平均水平的主产区有 10 个，也就是说，目前

高于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主产区仅剩辽

宁、江苏和山东 3 个。2021 年这 10 个主产区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81 万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4.5
个百分点，其中，河南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5
万元，为最低的省份。

2  我国现行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粮食主产区在粮食稳定供给和国家粮食安全保

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存在明显的正外部效应，其受

益者为中央政府与从主产区调入粮食的省份，我国

粮食调入省份主要位于主销区。经济学理论认为，

正外部性会造成市场失灵，导致资源的配置缺乏效

率 [25]。这意味着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无法使得主产

区的利益受到补偿，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来消除外部

性的影响，主产区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主产区政府抓

粮积极性势必会受到损害。正外部收益内部化是消

除外部性影响的常用手段，因此，通过制定政策的

行政手段对粮食主产区进行利益补偿既是合理的，

也是必要的，我国目前也已经建立由保障主产区农

民种粮收益、提高主产区综合经济实力、提升主产

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构成的利益补偿机制。

2.1  保障主产区农民种粮收益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通过工农产

品价格剪刀差、农业征税等方式汲取了大量的农业

剩余为工业化提供原始资本积累 [26]。因此，中国

对农民种粮收益的保护实际上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

的，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1978 年以后，

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增加财政支农支出，种粮

农民的收益开始得到一定保障 [27]。进入 21 世纪以

来，通过取消农业各税、增加对种粮农民的支持补

贴，政府对种粮农民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需要说

明的是，无论是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增加财政支农

支出，还是取消农业各税、增加对种粮农民的支持

补贴，都是对全国种粮农民的普惠性支持政策，并

非针对主产区种粮农民的倾斜性支持。考虑到主产

区农民在上述政策中受益较大，受益超过非主产区

农民，因此，本文认为这些普惠性支持政策同样是

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

我国对主产区种粮农民收益的倾斜性支持主要

是农业保险政策。2007 年国家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

保费补贴制度伊始，水稻、小麦和玉米等主粮作物

就最先进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标的范围。2017 年

中央政府开展农业大灾保险试点工作，选择 13 个

粮食主产区的 200 个产粮大县作为试点地区。最为

重要的是，2018 年起，中央在 6 个粮食主产区的

24 个产粮大县开展了为期 3 年的三大粮食作物完全

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工作。2021 年财政部

等三部门印发的《关于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

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的通知》指出，2021
年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

范围扩大至 13 个粮食主产区中 60% 的产粮大县，

2022 年实现 13 个粮食主产区产粮大县全覆盖。完

全成本保险能够覆盖农业生产的总成本，种植收入

保险可以覆盖农业种植收入因价格和产量波动而导

致的损失，据财政部估计，两种保险的保障水平最

高均可达相应品种种植收入的 80%，成为了推动主

产区种粮农民稳步增收的重要手段。

2.2  提高粮食主产区综合经济实力

提高粮食主产区综合经济实力，既能够改善主

产区人民生活水平，又能够激发主产区地方政府抓

粮积极性。截至 2022 年，国家为提高粮食主产区

综合经济实力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几个方面 ：

第一，制定粮棉大县专项贷款政策，疏解主产

区面临的地方财政困难问题。国务院决定，从 1994
年起，连续 5 年在主产区选择一批商品粮棉大县 

（523 个商品粮大县和 150 个优质棉大县），由国家

安排专项贷款，地方安排一定比例的自筹基金，集

中力量进行重点扶持。同时，设立退出机制，对平

均 3 年无法完成粮棉收购任务的，不再作为扶持对

象。从政策执行效果来看，由于自筹资金落实较差，

执行情况不尽理想 [28]。

第二，设立产粮大县奖励，调动地方政府抓粮

积极性。2005 年起，中央综合粮食商品量、粮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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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播种面积情况对产粮大县实施奖励政策。目前

已经形成了包括常规产粮大县、超级产粮大县、产

油大县、商品粮大省、制种大县和“优质粮食工程”

等内容的综合奖励政策体系。奖励资金规模由初

期的 55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482 亿元，累计安排

资金 4 017 亿元。其中，主产区获得的奖励资金最

多。例如，至 2019 年，黑龙江省累计获得奖励资

金 629.07 亿元，占全国奖励资金的比重为 15.7%，

居全国首位。常规产粮大县、超级产粮大县奖励资

金直接拨付到县，奖励资金由县级统筹安排使用，

是目前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最为重要的 
政策。

第三，完善粮食产业体系，提高主产区综合经

济实力。2004 年国家组织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

以充分发挥粮食主产区优势。优质粮食产业工程通

过引导粮食生产向主产区集中，促进粮食加工、运

销业发展，充分发掘粮食主产区在自然资源条件等

方面的有利优势并将其转化为经济优势，振兴粮食

主产区经济。2018 年国家启动农业产业强镇建设

项目，扶持发展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综合利

用和建设仓储物流体系是重要内容。2018—2019 年

共支持 13 个粮食主产区建设 334 个农业产业强镇，

共计支持 33.4 亿元，为构建主产区乡村产业体系、

推动综合经济实力稳步提升打下坚实的根基。

2.3  提升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提升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既能够为我国粮

食安全提供有效保障，同时也能够为主产区种粮农

民增加收成提供支撑，为提高农民收益奠定良好基

础。根据国务院 2009 年发布的《全国新增 1000 亿

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 年）》对粮食生

产能力的定义，粮食生产能力指的是由资源状况和

经济、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各种生产要素综合投入

所形成的，可以相对稳定实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

能力。可以看出，粮食生产能力是一个综合概念，

促进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是对粮食生产的全过程进

行改良改进。

第一，改良农业生产条件。良好的生产条件是

粮食能够稳产增产的基础。1988 年为解决当时面临

的粮食产量持续下降、增产难度加大问题，国务院

将上交中央的耕地占用税全部用于中低产田改造。

自此，改造中低产田成为国家支持农业发展的核心

任务。2013 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

总体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建成旱涝保收的

高标准农田 8 亿亩（约 5 333 hm2），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提高 1 500 kg/hm2 以上，并要求在资金投入和

项目安排上以粮食主产区、非主产区产粮大县以及

其他粮食增产潜力较大的县为重点。此外，我国在

2015 年启动了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和东北黑土地保

护行动，将耕地地力提升作为耕地质量建设的重点

内容。

第二，提高农机装备水平。我国对主产区农机

装备的支持始于“九五”后期，针对当时面临的农

业机械化装备陈旧和农业生产力削弱等问题，中央

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先后对我国 13 个粮食主产区的

农民、农机服务组织更新和购买先进适用的农业机

械给予一定补助。2004 年中央一号文件将专项资金

定义为农机具购置补贴，随后，补贴政策的实施范

围和资金规模均不断扩大。目前，玉米、小麦、水

稻等联合生产所需机具均可享受补贴，基本涵盖了

耕、种、管、收等全程机械化作业环节。

第三，推动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科技创新是

持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有效途径。2004 年我

国启动实施了立足粮食主产区的三大平原（东北、

华北、长江中下游平原），主攻三大粮食作物（水稻、

小麦、玉米），主抓“三区”建设（核心区、示范 
区、辐射区）的“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通过

筛选高产优质高效的粮食作物品种、集成创新具有

区域特色的作物大面积丰产栽培技术体系、建设粮

食高产示范基地、科技示范区等举措，在工程实施

后的 5 年内，累计增产粮食 3 660 万 t。除此之外，

智慧农业、旱作农业技术等高新农业科技不断运用

于主产区粮食生产，推动了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

营深度融合。截至 2021 年，我国已累计建设 1 个

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中心，水稻、小麦 2 个国家数

字农业农村创新分中心，23 个国家数字种植业创新

应用基地。

3  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面临的主要
困难挑战

3.1  对种粮农民补偿力度不足

现有补偿机制在提高主产区农民种粮积极性上

发挥的作用有限。究其原因，一是粮食直接补贴额

度较低。从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情况来看，

农民人均补贴应当占到农民纯收入 40%~60% 的水

平。然而，2022 年我国农民收到的一次性种粮补贴

仅为 622 元 /hm2 [29]，根据调查数据，主产区农户平

均种粮面积约为 0.73/hm2 [30]。由此可以推断，农户

种粮补贴约为 454 元，按照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来算，也仅占 2.2%，即使加上耕地地力补贴等其

他补贴，我国种粮农民收到的补贴仍然远低于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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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水平。二是部分补贴无法获取。对于农机购置

补贴、良种补贴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政策，种粮

农民在获得相应补贴的同时需要自己额外付出更多

的资金。比如良种补贴，农户购买优质粮种虽然可

以获得一定补贴，但良种的价格是一般种子价格的

数倍，农民通常对高昂的良种价格望而却步。因此，

大部分农民无法获得这部分补贴。

3.2  对主产区政府激励作用有限

现有补偿机制在提高主产区政府抓粮积极性上

发挥的作用同样有限。一是主产区综合经济实力未

能得到有效提升。农业比较收益低，税收贡献小，

地方政府发展粮食产业没有税源，利益补偿是补齐

财力短板的重要来源。但从现有的奖励资金来看，

奖励的资金规模难以达到有效提升财力的效果，如

2019 年河南全省共 110 个产粮大县仅获得奖励资金

33.9 亿元，平均下来每个县只有 3 000 万元的奖励

支持，难以补足其人均财力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

差距。二是缺乏省级层面的利益补偿。目前国家对

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无论是专项贷款、奖励资金还

是产业支持，都是直接向县级政府倾斜，然而，这

些支持政策并未完全覆盖到主产区内所有发展粮食

产业的县。受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米袋子”省长

负责制等行政手段的压力，主产区各省政府需要对

未达到国家产粮大县标准的县进行奖励，以免挫伤

其产粮积极性，致使主产区达不到既定目标。例如

2019 年河南省级财政安排奖励资金 2 000 万元，对

新安等 7 个未列入中央财政奖励范围的省级产粮

大县给予适当奖励，这无疑会加重主产区省级政府 
的财政负担。因此，对省级政府的利益补偿也是必

要的。

3.3  对主产区补偿主体单一

从根本上讲，目前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

更多是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单一的返哺型补偿 [31]，作

为受益者的主销区并未承担利益补偿供给主体的责

任。中央政府作为唯一补偿主体，承受了巨大的财

政压力，但补偿效果仍然不尽如人意。中央也曾多

次出台督促主销区对主产区补偿的意见，比如 2007
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粮食产销合作发展的指

导意见》、2018 年出台的《关于深化粮食产销合作

提高安全保障能力的指导意见》等，但由于这些《意

见》多是鼓励性质的，而非强制性要求实施的政策，

因而实施效果并不明显。

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需要举国同心齐

力，粮食主销区应当履行对主产区的补偿义务。我

国粮食主销区包括京津沪三个直辖市，以及广东、

浙江、福建和海南四个省份，这些地区二三产业占

比较高，即使是第一产业，也主要侧重于种植林果、

蔬菜、花卉苗木等效益更高的经济作物。主销区通

过发挥比较优势提高了本区域的发展水平，综合经

济实力远超粮食主产区。但也应当看到，主销区在

粮食上存在巨大的产需缺口，一旦发生粮食供应危

机，将会危及社会稳定，其多年的发展成果也将付

之东流。也就是说，主产区为主销区的粮食保障设

置了一道坚实的防线。因此，经济较为发达的粮食

主销区有义务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4  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我国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完善，一是取

决于对主产区利益补偿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使得利

益补偿依法执行 ；二是取决于利益补偿资金的筹集，

使得筹集的补偿资金规模既能够激发农民种粮的积

极性，又能够提升主产区政府抓粮积极性 ；三是取

决于利益补偿的方式，科学的利益补偿方式能够增

强粮食主产区的“造血功能”，使其经济发展进入

良性循环。

4.1  建立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法律法规体系

2012 年我国首部粮食法出台，其中第四十三

条提出“国家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支持

和鼓励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建立稳定的产销合作关

系”。2016 年修订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也指出

“国家鼓励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以多种形式建立稳

定的产销关系”。尽管已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中都提到了要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进行补偿，但总

体来说相对薄弱。一是没有对利益主体作出明确界

定，目前涉及主产区利益补偿的法律法规，只是提

到国家建立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并未将“国家”

和“主销区”界定为利益补偿主体。二是没有规定

补偿内容、方式和标准，部分文件提到了主销区要

支持主产区，但主要以“鼓励”居多，“要求”较少，

这些政策落实起来较为困难。因此，必须健全我国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法律法规的建设，从法律上确

定补偿的合法性。同时，明确对补偿范围、补偿主

体、补偿对象、补偿方式和补偿标准作出规定，对

主销区到主产区投资建设粮源基地、粮食加工转化

和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需要达到的规模作出明确要

求，确保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落实到位。

4.2  建立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组织体系

补偿组织体系是由补偿主体、补偿对象和补偿

方式联结而成的复杂网络，只有补偿组织体系健全

和规范，才能使补偿金征收工作和补偿程序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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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目前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实践来看，补

偿工作的机构一般放在相关部门内部，由于缺乏专

门的组织管理体系，给具体工作的落实造成一系列

障碍。完备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组织体系应包括

补偿政策制定机构、补偿计算机构、补偿征收管理

机构、补偿流通网络体系等，以解决补偿主体—补

偿依据—补偿数量—补偿形式—补偿途径—补偿征

收、流通—补偿使用—补偿监督等诸多环节的问题，

确保利益补偿工作顺利开展。

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粮食主产区

利益补偿的补偿主体应当确立为中央政府和主销区

省级政府。补偿对象为主产区省级政府、县级政府

和种粮农民。补偿方式上，中央政府对粮食主产区

的利益补偿可以通过“补偿资金 + 补偿政策”的方式。

补偿资金包括各类专项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其

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仍以产粮大县奖励形式发放，以

此激励主产区政府抓粮积极性 ；补偿政策主要是政

府为提高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而实施的一系列

支持政策。粮食主销区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主要通

过资金转移支付方式实现，其主要依据是本省生产

粮食数量与粮食实际需求量之间的缺口和单位重量

粮食的补贴金额。在制定单位重量粮食的补贴金额

时，应当考虑使得粮食主产区的人均财政收入达到

全国平均水平。

4.3  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综合配套措施

中央政府及主销区地方政府通过资金的转移支

付对粮食主产区进行利益补偿，只能起到缓解主产

区财政压力的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面临的

人口流失、就业不足、综合经济实力水平低等问题。

从长远来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当瞄准促

进当地产业发展、增强自身“造血能力”的目标，

通过实施一系列配套措施，使得主产区获得长足发

展动力，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第一，提升粮食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壮大粮

食产业经济。一是要完善粮食加工布局。引导主产

区适应粮食消费需求，建设优质粮源基地。大力支

持产粮大县发展粮食就地加工和特色加工，把粮食

产业利润更多的留在主产区。二是要培育龙头骨干

企业。在主产区扶持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带

动力的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打通产业链上下游，

通过龙头企业带动种粮者种良种、提品质和创品牌，

带动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

第二，创新粮食发展业态，推进主产区三产融

合发展。一是要引导主产区创新粮食产业发展业态。

鼓励粮食主产区融合现代产业要素，发展田园综合

体模式，挖掘粮食产业经济新增长点。二是要以产

粮大县为主体，发展一批粮食产业带动乡村振兴的

典型，形成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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